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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77）

有關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的澄清公告

茲提述於2020年4月29日刊發的華融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2019年12
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年報」）。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的詞彙與年報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澄清，由於筆誤，年報第15頁所載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的披露須予修訂並由下表取代：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佳擇 實益擁有人（附註1） 926,042,000 50.99%

中國華融國際控股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附註1）

926,042,000 50.99%

中國天元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附註1） 353,375,000 19.46%

中國天元錳業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附註2）

353,375,000 19.46%

中國天元錳業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附註2）

353,375,000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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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寧夏天元錳業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附註2）

353,375,000 19.46%

受控制法團的保證
 權益（附註2）

84,170,000 4.63%

賈天將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附註2）

353,375,000 19.46%

受控制法團的保證
 權益（附註2）

84,170,000 4.63%

東菊鳳 配偶權益（附註2） 437,545,000 24.09%

Shinning Rhythm Limited 於股份中的保證
 權益（附註3）

437,545,000 24.09%

中國華融海外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的保證
 權益（附註3）

437,545,000 24.09%

華融華僑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的保證
 權益（附註3）

437,545,000 24.09%

華融致遠投資管理有限
 責任公司

受控制法團的保證
 權益（附註3）

437,545,000 24.09%

中國華融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附註1）

926,042,000 50.99%

受控制法團的保證
 權益（附註3）

437,545,000 24.09%

附註：

1. 926,042,000股股份由佳擇實益擁有，而佳擇由中國華融國際控股全資擁有。而中國華融
國際控股由華融致遠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華融置業有限責任公司及中國華融分別擁有
1.8%、13.4%及84.8%的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中國華融被視為或當作於佳
擇實益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根據向本公司提交之通知書，84,170,000股股份抵押予Tian Yuan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imited，其由寧夏天元錳業有限公司全資擁有。353,375,000股股份由中國天元資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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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實益擁有，而中國天元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由中國天元錳業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全資擁有。中國天元錳業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由中國天元錳業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中
國天元錳業有限公司由寧夏天元錳業有限公司（一間由賈天將先生擁有99.88%權益的公
司）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所有該等公司、賈天將先生及彼之配偶東菊鳳女士
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3. 根據向本公司提交之通知書，353,375,000股及84,170,000股股份分別抵押予Shinning 
Rhythm Limited。Shinning Rhythm Limited由中國華融海外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
而中國華融海外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由華融華僑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華融華僑
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由華融致遠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擁有91%的權益。華融致遠投資
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為中國華融的全資附屬公司。由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所有該等公司
被視為或當作於437,545,000股股份的所有證券權益中擁有權益，故中國華融於2019年12
月31日被視為擁有本公司約75.09%的權益。

本公告所載的澄清內容對年報所載的其他資料並無重大影響。除上文所披露者
外，年報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華融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于猛
主席

香港，2020年6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于猛先生、徐曉武先生及陳慶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王琦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記煊先生、謝志偉先生及林家禮博士。


